附件4

申请认定材料清单

一、企业工业设计中心申报材料清单

（一）《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二）企业近两年工业设计中心专项审计报告（含企业生产经营、研发支出等主要数据，工业设计中心专项研发经费年支出、已授权设计类专利及版权、工业设计从业人员等情况及明细表）

（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独立的工业设计中心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内部成立工业设计中心的通知、中心架构图、内部制度以及股东决议或会议纪要等复印件）；

（五）近两年工业设计成果获得国内外授权设计类专利、版权及其他著作权、设计项目等清单（含产品或项目名称、专利名称、专利号、 权利人、授权单位、授权时间等）；

（六）企业成立以来获得市级以上工业设计奖项证书复印件；

（七）主要工业设计成果产业化证明材料；

（八）两年内（截至申请日期）企业未发生重大质量或安全事故，没有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或涉嫌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的证明或企业对上述情况的承诺书；

（九）在“信用中国”网站企业自身信用情况的查询截图。
（十）近两年年度审计报告以及其他有关材料。

二、工业设计企业申报材料清单

（一）《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工业设计企业）；

（二）企业近两年专项审计报告（含企业经营、研发支出等主要数据，工业设计服务收入、投入、已授权设计类专利及版权、工业设计从业人员等情况及明细表）；

（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近两年获得国内外授权设计类专利、版权及其他著作权、设计项目等清单（含产品或项目名称、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权利人、 授权单位、 授权时间等）；

（五）企业成立以来获得市级以上工业设计奖项证书复印件；

（六）主要工业设计成果产业化证明材料；

（七）两年内（截至申请日期）企业未发生重大质量或安全事故，没有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或涉嫌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的证明或企业对上述情况的承诺书；

（八）在“信用中国 ”网站企业自身信用情况的查询截图。
（九）近两年年度审计报告以及其他有关材料。

三、其他要求
对涉及《管理办法》中有硬性指标要求，例如，工业设计中心成立时间、工业设计从业人员、专利数量、工业设计专项研发费用；工业设计企业服务收入、工业设计从业人员、专利数量等；申报材料须有明确的佐证材料，并可进行合理的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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